
 

证券代码：600963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23-034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获得 

有权国资监管单位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5月 10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

发行 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5月 11日登载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上

的相关公告。 

2023年 7月 3日，公司收到直接控制人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纸业”）转发的《关于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

票相关事项的批复》(诚通战略字〔2023〕6号)。截至目前，公司已取得有权国

资监管单位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

事项的同意： 

一、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3.5亿股 A股股票的方案，募集资

金规模不超过 25亿元。 

二、同意中国纸业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认购比例不

低于本次发行股数的 10%(含本数)且不超过 30%(含本数)，确保本次发行完成后

中国纸业合计对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 34%。 

三、请中国纸业严格按照证监会、国资委和集团有关规定做好发行的各项工

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完成国资委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信息系统备案工

作。 

四、请中国纸业加快上市公司主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深化双百企业改革，促

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公司本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四日 


